




花蓮縣身心障礙學生就學交通費補助辦法 

修正總說明 

花蓮縣身心障礙學生就學交通費補助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於民國一

百年七月十一日以府教特字第一○○○一二○二二六 A號令訂定發布以

來，於民國一○七年四月二十三日府教特字第一○七○○七四三七○A號令

修正發布。本縣為整併特教交通車服務及交通費補助申請作業，訂定更明

確的服務方式及申請原則，爰修正本辦法，其修正要點如次： 

一、 修正本辦法名稱為「花蓮縣身心障礙學生就學交通服務辦法」。 

二、 配合特殊教育法修正，調整本辦法授權依據並酌為文字修正。(修正條

文第一條) 

三、 修正本辦法之申請資格。(修正條文第二條) 

四、 增訂就學交通服務所提供的種類，並說明特教交通車接送服務方式及

交通費補助原則。(修正條文第三條) 

五、 明定就學交通服務申請內容及原則，並訂定加開審查會議條件。(修正

條文第四條) 

六、 原第三條條次變更為第五條，並明確規範交通費補助期限。(修正條文

第五條) 

七、 增訂條次說明不予交通費補助之例外情形。(修正條文第六條) 

八、 原第五條條次變更為第七條，並統一修正交通費補助用詞。(修正條文

第七條) 

九、 增訂本辦法經費來源。(修正條文第八條) 

十、 本辦法之施行日期。(修正條文第九條) 
 

 

 

 

 





花蓮縣身心障礙學生就學交通費補助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花蓮縣身心障礙學生就學

交通服務辦法 

花蓮縣身心障礙學生就學

交通費補助辦法 

為整合本縣提供交通車服

務及交通費補助，爰修正法

規名稱為「花蓮縣身心障礙

學生就學交通服務辦法」。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依據特殊教育法

第三十三條第四項規

定，訂定本辦法。 

 

第一條  花蓮縣政府(以下

簡稱本府)為補助身心障

礙學生就學交通費(以下

簡稱交通補助費)，以順

利完成各教育階段之各

項學習，特依特殊教育法

第三十三條第二項規

定，訂定本辦法。 

因應特殊教育法第三十三

條關於交通服務及交通費

補助之授權規定於民國一

百零二年一月二十三日以

後之修正，配合調整授權依

據項次，並酌為文字修正。 

第二條  本辦法之適用對

象為就讀花蓮縣(以下簡

稱本縣 ) 縣立高級中

學、公私立國民中小學及

幼兒園，經各直轄市、縣

(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

及就學輔導會(以下簡稱

鑑輔會)鑑定之身心障礙

學生，因其障礙因素無法

自行上下學，且符合下列

情形之一者，得向花蓮縣

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申

請就學交通服務： 

  一、學前及國民教育階 

段之障礙程度為重

度或極重度者。 

  二、國民教育階段之其 

他障礙程度者，經專

業 評 估 其 認 知 發

展、行動能力、生理

感官或病弱及情緒

行為問題等原因，經

第二條  本辦法之適用對

象為就讀花蓮縣（以下簡

稱本縣）縣立高級中學、

公私立國民中小學及幼

兒園，經本縣特殊教育學

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以

下簡稱鑑輔會) 鑑定之

身心障礙學生，因無法自

行上下學，且本府無法提

供免費交通工具者。 

 

一、為涵蓋轉學至本縣就 

讀之身心障礙學生，爰

將「本縣」改為「各直

轄市、縣(市)」。 

二、依據「教育部補助直  

轄市與縣（市）政府辦

理身心障礙教育經費

實施要點」第三點附表

一「補助身心障礙學生

交通車及交通服務經

費」之補助身心障礙學

生及幼兒交通服務經

費的核定基準是按本

縣各教育階段之重度

及極重度身心障礙學

生及幼兒人數核算。修

正第一項第一款以學

前及國民教育階段之

重度及極重度身心障

礙學生優先申請就學

交通服務；第一項第二

款以國民教育階段之



教育訓練後，仍無法

自行上下學。 

其他障礙程度者經教

育訓練後仍無法自行

上下學，得以申請就學

交通服務。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就學

交通服務，係指提供特教

交通車接送或交通費補

助等支持服務。 

  一、特教交通車以接送 

學區內之集中式特

教班學生為優先，且

在不影響學生上下

學時間，採定點接送

方式為原則辦理；交

通路線之規畫，每學

年由本府教育處召

開特教交通車路線

協調會議，協調配車

學校辦理實施。 

  二、本府確實無法提供 

特教交通車或其他

免費交通工具進行

接送服務時，以交通

費補助方式實施。 

 一、本條新增。 

二、明定就學交通 服務所

提供的種類。第一款說

明特教交通車接送服

務方式。第二款說明交

通費補助原則。 

 

第四條  就學交通服務申

請及審核程序如下： 

  一、由家長或監護人檢附

申請表、學生身心障

礙證明(手冊)或其

他證明文件向就讀

學校提出申請。 

  二、申請資料經學校特 

殊教育推行委員會

初審通過後，送本府

教育處複審。 

  三、本府教育處審核通 

過後提供就學交通

服務。 

第四條  交通補助費申請

及審核程序如下： 

  一、由家長或監護人檢 

附學生身心障礙手

冊或其他證明文件

向就讀學校提出申

請。 

  二、申請資料經學校特 

殊教育推行委員會

初審通過後，送本府

教育處複審。 

  三、本府教育處審核通 

過後撥款予學校轉

發申請之學生。 

一、修正家長或監護人申 

請就學交通服務應檢

附之相關文件，俾臻明

確，免資爭議。 

二、配合本縣整合交通車 

服務及交通費補助，拙

作文字修正。 

三、增加第二項，明定就  

學交通服務以每學年

申請一次為原則，並訂

定加開審查會議條件。 



      就學交通服務每學

年申請一次，倘因障礙類

別或障礙程度更改、教育

安置情形變更或特教交

通車服務等各項變動

者，得於每年一月加開審

查會議，審查結果於次一

學期生效實施。 

 

第五條  身心障礙學生每

人每月交通費補助新臺

幣六百元，每年以九個月

核計(二月、七月及八月

不支給)。上學期補助九

月至十二月，下學期補助

一月及三月至六月。 

第三條  身心障礙學生每

人每月補助交通補助費

新臺幣六百元，每年以九

個月核計(二月、七月及

八月不支給)。 

      交通補助費每年分

二次申請，上學期於九月

十五日至九月二十五 日

申請九月至十二月補助

款；下學期於三月十五日

至三月二十五日申請一

月及三月至六月補助款。 

一、條次變更。 

二、為使本辦法用詞一

致 ，爰將「交通補助

費」修改為「交通費補

助」，並刪除贅詞。 

三、第四條已說明每學年 

申請一次，爰刪除原第

二項申請次數和期

限，只保留上下學期補

助月份。 

第六條  有下列各款情形

之一者，不予交通費補

助： 

  一、已核准搭乘特教交 

通車者（含上下學一

趟或全部）。 

  二、自行放棄搭乘各類 

免費上下學交通車

者。 

  三、安置在家教育者。 

  四、已向中央、其他直  

轄市、縣（市）政府

領取上下學交通費

補助者。 

 一、本條新增。 

二、為使公務資源能妥善 

運用，避免資源浪費，

增列不予交通費補助

之例外情形。 

第七條  本府得不定期查

核各校之執行情形，如有

違誤情事，議處相關人員

及追還已領之交通費補

第五條  本府得不定期查

核各校之執行情形，如有

違誤情事，議處相關人員

及追還已領之交通補助

一、條次變更。 

二、為使本辦法用詞一致，

爰將「交通補助費」修

改為「交通費補助」。 



助。 費。 

第八條  本辦法所需經費

由教育部補助款及本府

編列特殊教育年度相關

預算項下支應。 

 一、本條新增。 

二、說明本辦法經費來源。 

第九條  本辦法自公布日

施行。 

 

第六條  本辦法自公布日

施行。 

      中華民國一百零七

年三月十九日修正之本

辦法第二條，自一百零七

年二月一日施行。 

一、條次變更。 

二、本辦法之適用對象已 

依據教育部補助直轄

市與縣（市）政府辦理

身心障礙教育經費實

施要點修正，爰配合刪

除第二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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